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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新刑事诉讼法，五合一全面讲解，核心考点提示加核心法条，命题题眼加历年真题新解，考前
冲刺强化模拟题！

　　刘东根主编的《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考前冲刺一本通》包括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部分。

　　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考前冲刺一本通 书名：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考前冲刺一本通
ISBN：978-7-5118-3380-8 作者：刘东根 主编 版印次：1-1 开本：16开 装订：平 字数：千字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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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民检察院自行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害人进行医学鉴定的，可以商请公安机关派员参加，必要时
还可以聘请医学机构或者专门鉴定机构有鉴定资格的人员参加。
　　第二百五十五条在审查起诉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有患精神病可能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本规则
的有关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鉴定。
　　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或者近亲属以犯罪嫌疑人有患精神病可能而申请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鉴定的，
人民检察院也可以依照本规则的有关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鉴定，并由申请方承担鉴定费用。
　　第二百五十六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对公安机关的勘验、检查，认为需要复验、复查的
，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复验、复查，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参加；也可以自行复验、复查，商请公安机关
派员参加，必要时也可以聘请专门技术人员参加。
　　第二百五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对鉴定结论有疑问的，可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鉴定机
构，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审查起诉部门对审查起诉案件中涉及专门技术问题的证据材料需要进行审查的，可以送交检察技
术人员或者其他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审查。
检察技术人员或者其他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审查后应当出具审查意见。
　　第二百五十八条人民检察院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勘验、检查笔录存在疑问的，可以要求侦
查人员提供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勘验、检查笔录获取、制作的有关情况。
必要时也可以询问提供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的人员并制作笔录，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进行技术
鉴定。
　　第二百五十九条人民检察院对证人证言笔录存在疑问或者认为对证人的询问不具体或者有遗漏的
，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
　　第二百六十条审查起诉部门经审查认为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参照本规则第五章第二节的
规定移送审查逮捕部门办理。
　　第二百六十一条办案人员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制作案件审查意见书，提出起诉或者不起诉以
及是否需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意见，经审查起诉部门负责人审核，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
　　检察长承办的审查起诉案件，除本规则规定应当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以外，可以直接作出起
诉或者不起诉的决定。
　　第二百六十二条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发现犯罪嫌疑人没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
书面说明理由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处理：发现犯罪事实并非犯罪嫌疑人所为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将
案卷退回公安机关并建议公安机关重新侦查。
如果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逮捕，应当撤销逮捕决定，通知公安机关立即释放。
　　第二百六十三条审查起诉部门对于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发现具有本规则第二百六
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退回本院侦查部门建议作出撤销案件的处理。
　　第二百七十一条对于在审查起诉期间改变管辖的案件，改变后的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一条（现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案件，可以通过原受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退回原
侦查的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
改变管辖前后退回补充侦查的次数总共不得超过两次。
　　第二百七十二条人民检察院对于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
案件，一个月内不能作出决定的，审查起诉部门报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改变管辖的，从改变后的人民检察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查起诉
期限。
　　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对于本院审查起诉的案件，发现超过审查起诉期限的，应当提出纠正意
见，报告检察长。
　　第二百七十三条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潜逃或者患有精神病及其他严重疾病不能接受讯问
，丧失诉讼行为能力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中止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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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犯罪中的部分犯罪嫌疑人潜逃的，对潜逃犯罪嫌疑人可以中止审查；对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审
查起诉应当照常进行。
　　中止审查应当由办案人员提出意见，部门负责人审核，报请检察长决定。
　　需要撤销中止审查决定的，参照前款规定办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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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新刑事诉讼法，五合一全面讲解，核心考点提示加核心法条，命题题眼加历年真题新解，考前
冲刺强化模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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